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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漂流木處理作業流程圖 

一、國有林區域內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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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水庫蓄水範圍內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表示(1)國有林區域外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洽詢水庫管理機關同意後，始�

能公告自由撿拾清理。 

(2)國有林區域內：以不公告開放自由撿拾清理為原則，惟水庫管理機

關(構)為妥適處置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提供撿拾

時，得洽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辦理公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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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央管河川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

3 天為原則。 

1 個月內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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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

3-4

四、直轄市、縣(市)管河川  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3 天內為原則 

1 個月內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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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攔河堰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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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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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一般性海堤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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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水利設施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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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事業性海堤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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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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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海灘：土地管理機關登記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國有林區域內，以不公告開放自由撿拾清理為原則，惟為妥適處置不具標售價值漂

流木時，由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公告提供民眾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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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海灘：土地管理機關登記為國有財產署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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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海灘：未登記土地管理機關 

如劃入風景特定區或國家公園範圍者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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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海灘：未登記土地管理機關 

未劃入風景特定區或國家公園範圍者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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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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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商港、漁港、軍港、軍用海灘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表示：國有林區域外之商港、漁港、工業港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洽詢各�

該主管機關同意後，始能公告自由撿拾清理。 

4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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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工業港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 

備註：1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 

2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3.表示：國有林區域外之工業港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洽詢各該主管機關同��意

後，始能公告自由撿拾清理。

4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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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

及經營管理工業專用

港之公民營事業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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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私有地（農田） 

處理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

天然災害發生後 

1 個月內 

 

備註：1.私有地(農田)漂流木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清理。 

2.不分林木是否具有標售價值，一次清理打撈，堆置於堆置場後，再行註記與後續

作業。

3.漂流木烙有國有記號者，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。

4.有關竊取、侵占、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，由當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分署負責。

5.國有竹木之標售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為處理。�

不分林木是否具標售價值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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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


